审计服务项目选聘公告
    天津北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拟开展内蒙古鑫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现通过公开选聘方式评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与北方公司共同参与审计工作，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审计项目名称
内蒙古鑫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在2022年9月至2024年12月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具备的条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的条件
　　1.信誉好，审计质量符合行业规范要求，近三年没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需提供本单位无违法违规行为承诺书及单位资质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参选单位需提供审计大型集团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证明一份，参与北方公司审计人员应具有上述审计工作经历。
　　（二）审计人员具备的条件
　　1.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或中级以上会（审）计专业技术资格。
　　2.审计项目参与人员在符合资格条件情况下，未经北方公司同意，审计期间不得更换。
　　三、审计时间及人员配备要求
　　审计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会计师事务所配备审计人员不少于3名。预计实施审计启动时间2025年5月12日。　　
　　四、审计费用及选聘办法
　　（一）审计费用
审计费用中含审计人员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交通费、通讯费、午餐费等费用，北方公司及被审计单位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
　　（二）选聘办法
　　1.能够满足招标项目需求及要求。
　　2.按照多维度评分方式确定参审单位，由北方公司选聘小组进行选聘。
　 
五、结算方式
　　审计项目结束后，需提供审计报告电子版、纸质版5份，审计底稿纸质版1份。收到正式审计报告及底稿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审计费用。
　六、应提交的资料
　　1.报价函（格式自行确定）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执业证书复印件
　　4.诚信承诺书（近三年信誉情况）
[bookmark: _GoBack]5.审计实施方案
以上资料，可发送电子版扫描文件。
七、相应时间及报送方式
本项目报名参选文件于2025年4月30日前发送至邮箱2564449625@qq.com。
八、项目选聘结果
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电话通知选用事务所并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未被选用的不再另行通知。
　　九、其他要求
　　（一）参选单位及参与审计人员当年内不得与被审计单位签订服务协议或提供相关培训、授课等服务；
　　（二）审计工作采取现场审计与送达审计相结合，参审单位根据委托审计事项在审计结束后15日内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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